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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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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49號
原      告  李賢學  
            賴昭典  
被      告  台灣科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Mary Sweeney（韋麗）


訴訟代理人  沈以軒律師
            陳建同律師
            游鎮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解僱行為無效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李賢學、賴昭典各負擔百分之89、百分之11。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由劉意中變更為Mary Sweeney（韋麗），有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可憑，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000-000頁），並續行訴訟，核無不合。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李賢學（下與賴昭典合稱原告，如單指一人時則逕稱其名）自民國104年起，擔任被告觀音廠之環保區製程工程師，且為製程危害分析（Process Hazard Analysis，PHA）小組之副召集人、新化學品引進審核化學師、觀音廠化學品交互反應表之創製與維護人，受有多項安全相關專業訓練。被告關廠時，應由李賢學完成該區關廠製程危害分析，被告卻交由入職甫滿1年、未受過PHA訓練、不具PHA主筆資格之訴外人黃珮珊，與無環保區經驗之訴外人蔡旻僑，昧於觀音廠數十年來之慣例，竟將李賢學列名於第一批資遣名單。賴昭典則參與被告觀音廠建廠，曾任儀電經理、資深顧問，具甲級廢水資格，工廠經驗豐富，所有儀電人員皆為賴昭典所培訓，為觀音廠最孚眾望之儀電顧問。被告關廠時，現場儀錶仍留有眾多輻射射源，其為具有危害性之放射性物質，拆廠作業危險繁複，無一不與電力有關，偶發事件不能預期為無，況觀音廠迄113年6月始斷電，各項電氣設備斯時仍在運作，理應留任賴昭典仔細安排、督導射源拆除與報廢回收作業，惟103年被告公司自杜邦分割成立後，在勞資雙方商討關於員工新舊年資轉換會議上，賴昭典發表對勞方較為有利之言論，引起被告公司高層不悅，該年度賴昭典考績即被評為歷年最低之50％，被告亦將賴昭典列名第一批資遣名單。再原告皆參加訴外人台灣科慕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下稱科慕工會）於112年8月3日至7日之罷工，並應訴外人即科慕工會理事長洪天寶之邀請，參加同年月14日在桃園市勞工中心所舉行之第三場關廠補償協調會（下稱系爭協調會），當天與被告達成關廠補償協議，並經原告簽名。科慕工會曾就訴外人即工會幹部陳瑞祥、李明豪、謝日淦、李中石、姚志恒（下稱陳瑞祥等5人）參與系爭協調會，而致其等被列入優先資遣一事，向勞動部聲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下稱系爭裁決案），嗣於113年3月22日被告與陳瑞祥等5人達成和解，由此可見被告違反工會法第35條，對參與系爭協調會進行關廠補償協議之勞工給予不公平待遇。另被告之二氧化鈦生產製程雖於112年8月1日起停止生產，但二氧化鈦漿料之生產仍持續服務客戶，因此環保區廢水處理廠仍持續運轉至113年之後，觀音廠69,000伏特系統亦持續運轉供電至同年5月之後，既原告所負責之區域仍正常運作，何來因歇業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原告竟遭被告於同年9月30日資遣而終止勞動契約，被告解僱行為應屬無效。為此，爰依法提起訴訟。並聲明：㈠確認李賢學與被告之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自112年10月1日起至李賢學復職之日止，按月給付李賢學240,85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確認賴昭典與被告之僱傭關係於112年10月1日起至000年0月00日間存在。㈣被告應給付賴昭典1,757,910元，及自112年10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於每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基於員工過往之工作表現、員工所提供之勞務是否與關廠作業相關，及是否具可替代性等綜合考量，方列出112年9月30日第一階段大量解僱名單，自始與原告是否參加系爭協調會無關。李賢學擔任被告製程工程師，自107年起至111年止之績效表現分數平均為81％，為所屬部門最差，且有關製程危害分析，被告共有16位員工與李賢學同樣於107年取得專業證照，故其工作具有可替代性，被告之系爭解僱，自與其是否參與系爭協調會無涉。賴昭典之工作績效表現，於107年起至111年止，平均為所屬部門最末位，被告關廠後即無各項儀電問題等業務需求，由其他儀電團隊之人員協助關廠所需儀電工作即為已足，方將賴昭典列入大量解僱名單，而其係專為支援廠區生產運作之儀電技術，以使生產操作穩定，實與被告後續關廠作業並不相關，且被告關廠已不再從事生產，亦有其他過往績效表現更佳之同仁可提供後續關廠過程所需儀電相關專業。被告與科慕工會等人於系爭裁決案所達成之和解，乃係基於裁決委員勸諭及訴訟經濟目的，並非代表被告有何違反工會法之情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124頁）：
  ㈠李賢學自104年3月1日起，以月投保薪資45,800元加保勞保於被告，嗣於112年9月30日退保。
  ㈡賴昭典自104年3月1日起，以月投保薪資45,800元加保勞保於被告，嗣於112年9月30日退保。
  ㈢原告均曾參與112年8月14日系爭協調會（本院卷一39頁）。
  ㈣陳瑞祥等5人曾向勞動部申請系爭裁決案，嗣於113年3月22日成立和解（本院卷一41-71頁）。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受有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查，李賢學主張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及賴昭典主張僱傭關係於112年10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存在等節，俱為被告否認，原告如不訴請確認，其等基於僱傭契約可主張之權利即無法確定行使，其等在私法上之地位即受有侵害之危險，則原告提起確認之訴以排除此項危險，與上開規定並無不合，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原告對被告提起確認之訴，自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應准予提起。
  ㈡被告於112年9月30日解僱原告之行為，是否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4款規定而無效：
　　按工會法第35條規定：「（第1項）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不得有下列行為：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對於勞工或求職者以不加入工會或擔任工會職務為僱用條件。對於勞工提出團體協商之要求或參與團體協商相關事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對於勞工參與或支持爭議行為，而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第2項）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為前項規定所為之解僱、降調或減薪者，無效。」；工會法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所稱其他不利之待遇，包括意圖阻礙勞工參與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而對勞工為直接或間接不利之對待。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其他不利之待遇，除前項規定情形外，並包括雇主對於勞工參與或支持依工會決議所為之行為，威脅提起或提起顯不相當之民事損害賠償訴訟之不利待遇。」工會法第35條第1項明定不當勞動行為之禁止，上述不當勞動行為禁止要件中，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3、4款為不利益待遇之規定，可見不利益待遇的成立要件至少可舉出：不利益待遇的原因（理由）、不利益待遇的態樣及兩者間的因果關係。至是否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之不當勞動行為，應依勞資關係脈絡，就勞工在工會中之地位、參與活動內容及雇主平時對工會之態度、所為不利待遇之程度、時期及合理性等一切客觀因素為斷。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舉證係指就爭訟事實提出足供法院對其所主張者為有利認定之證據而言，若所舉證據，不能對其爭訟事實為相當之證明，自無從認定其主張為真正。次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原告既主張被告係基於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4款規定之原因而解僱原告，則應由原告就被告確基於不當勞動行為解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查：
　⒈被告曾依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4條規定，將解僱計畫書通知主管機關及相關單位或人員，並公開揭示之，解僱部門及人數為觀音廠256人，解僱日期及人數分別為112年9月30日60人、同年10月31日60人、同年11月30日60人、同年12月31日30人、113年1月31日10人、同年2月28日10人、同年3月31日10人、同年4月30日19人，解僱對象為鈦科技事業部員工及後勤行政單位員工，選定標準為部門、考績等，而依賴昭典107年至111年平均個人表現分數為85％，顯低於訴外人即同部門（Maint.E&I儀電維護部門）王永成99％、呂芳尚96％、陳建宏90％；而李賢學107年至111年平均個人表現分數為81％，顯低於同部門（Technical RPOE研發技術部門）之蔡旻橋104％、訴外人郭崇瑞86％、黃財堡97％，有事業單位大量解僱計畫書、被告公司維護部儀電間接人員107年至111年績效考核紀錄、被告公司技術部前段間接人員107年至111年績效考核紀錄各1份在卷可考（本院卷○000-000、251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二309頁），可知被告大量解僱計畫中，已預先規劃各梯次資遣日期及人數，並依特定部門及考績表現擇定資遣人選，而原告所屬部門均為解僱範圍，且原告近年之考績表現分別為各該部門劣後之人員，堪以認定。
　⒉有關被告決定各梯次資遣人員名單，係依其自願、對關廠作業影響較小、完成關廠任務、考績不佳或有替代人選等情，有被告就各梯次大量解僱名單考量相對應資料（下稱系爭解僱名單）在卷可稽（本院卷○000-000頁），系爭解僱名單所列之解僱理由並無對何人係工會幹部或曾參與工會活動、支持爭議行為等加以註記或說明，再李賢學之解僱理由係「Poor Performance或有替代人選」，賴昭典之解僱理由係「Poor performance/與Decommissioning影響較小」（本院卷二252、256頁），而與原告同梯次且解僱事由相類者約有14人，核與被告於大量解僱計畫中所述標準相符，已難認被告將原告安排在系爭解僱名單中之112年9月30日，係出於原告參與系爭調解會之考量。原告固爭執系爭解僱名單之形式真正，其理由僅係要求被告出具112年8月以前之資料（本院卷二280、309頁），惟查系爭解僱名單係以部門、員工編號、資遣日期及理由等欄位作為區分及說明，原告未舉證該資料內容有何不實之處，亦未具體說明何謂112年8月以前之資料，難認原告主張可採。
　⒊原告自陳：我們是工會會員，但不是幹部，我們沒有向勞動部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系爭協調會共開了3次，我們是第3次加入，我們沒有一併與陳瑞祥向勞動部申請裁決，當時是以工會幹部為主，他們大部分是技術員（助理工程師），在薪資待遇上跟我們有一段落差，我們在工會沒有幹部職務，我們不希望我們加入模糊了他們的訴求，我們是臨時去協商，系爭協調會後，當時已釋出善意，工會結束罷工，準備要跟公司談補償，後面有什麼活動我們不知道等語（本院卷○000-000、208頁；卷二308頁），可見原告並無擔任工會職務，且係臨時參與或支持爭議行為，系爭協調會後續亦未見工會有何規劃相關活動，難認被告對原告安排資遣名單及日期，係意圖阻礙原告參與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亦非屬被告對原告威脅提起或提起顯不相當之民事損害賠償訴訟之不利待遇。
　⒋至李賢學主張其在環保區PHA小組裡的地位及具有不可取代性云云（本院卷一211頁），惟查，證人即被告公司研發製程工程師黃財堡證稱：被告關廠時要做關廠清污排空製程的PHA，關廠PHA是由訴外人即我老闆胡賀勛負責，廠內分很多製程，有分前後段，前段又分很多區域，李賢學負責環保區及水泥區排空清污PHA負責人，被告資遣李賢學時，環保區及水泥區PHA還沒結束，李賢學被資遣後就由黃珮珊來負責，PHA有分第一、第二階段，李賢學主要是完成第一階段，後面第二階段前段由胡賀勛叫我去完成，所以我比較晚被資遣，後來因為黃珮珊也是被排到10月資遣名單，後來胡賀勛把工作交給另一製程工程師蔡旻橋，我被資遣當時，尚有其他工會活動參與人員仍在職，像操作或維護，還是做關廠清污排空，所以部分的人還會被留下來，李賢學被資遣後，前段PHA清空排污工作流程目前都正常，還有其他現場工程師幫忙，在PSM中的標準，公司是有彈性讓沒有經驗的人去當Leader等語（本院卷○000-000頁），足認被告就環保區及水泥區之PHA作業，仍有其他製程工程師得以支援，且過程並無不順利之處，縱認被告所安排之工程師不具PHA主筆資格，仍屬被告彈性裁量範圍而無違反相關作業規範，則李賢學主張其具有不可替代性，殊嫌無據。
　⒌另賴昭典主張王永成可證明其是否具有可替代性云云（本院卷一211頁），惟依其111年、112年工作目標內容觀之，多為提供現場儀電支持、技術支持並解決提交上來的儀電方面的問題、參加生產晨會，為儀電方面的困難問題提供支持，回答技術問題並給出建議和解決辦法、為新儀器調研提供支持、幫助解決問題、培訓儀電工程師使其儘快熟悉工作、培訓儀電工程師以彌補分析儀、燃燒爐和其他儀器方面的技術不足、儀電職能持續改進、無安全問題無過期文件等，有各該工作目標資料在卷可查（本院卷○000-000頁），此形式真正為賴昭典所不爭執（本院卷二309頁），可知其工作係提供儀電問題之解決方案、培訓相關人力，未見其具不可替代性及被告關廠所唯一必要人力。另據王永成於113年8月26日具狀表示就原告資遣順序如何決定並不知悉，乃係由廠長及其幕僚討論決定，其並未且無權參與，亦無法判斷賴昭典之工作內容就關廠是否具有取代性等語（本院卷二271頁），可見王永成亦無法證明賴昭典主張為真，而賴昭典亦未舉證證明被告將其安排於系爭解僱名單中之112年9月30日資遣，是否符合不利益待遇的成立要件，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則賴昭典此部分主張尚不足採。
　⒍綜前，依原告所提證據資料尚無法證明被告有因原告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有無擔任工會職務，抑或對於原告參與或支持系爭協調會等，而解僱原告等情，原告復未能舉證被告有就原告有針對性，或有何不利益待遇之不當勞動行為，即難認被告有違反工會法第35條第2項規定所為之解僱為無效。從而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業經被告於112年9月30日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1款合法終止（本院卷一157、158頁），兩造間已無僱傭關係存在，本院即無庸審酌原告依勞基法及僱傭契約所為各項請求是否有據，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及勞動法規等法律關係，請求如訴之聲明所示內容，均非正當，不應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至於原告聲請被告：㈠提出自112年8月中旬，關廠PHA啟動後之Excel檔，證明當時是全部PHA一起做而非環保區作業時程係設定所有區域最後完成，李賢學所能提供之勞務極其有限；㈡提出過去10幾年觀音廠所有PHA的Leader名單，證明被告指定黃珮珊接續李賢學之安排係基於非法解僱之故；㈢提出自112年7月關廠以來每月觀音廠加班費支出，可證被告在前3梯大量裁減人員後，留下來之員工還能申報加班費並墊高平均工資而增加資遣費，並無減少勞工之必要，且係藉機除掉為勞工權益發聲者；㈣提出觀音廠二氧化鈦漿料生產日報表及出貨紀錄或發票以確認停產日期，證明漿料廠仍持續生產而仍需儀電技術人員維護；㈤提供112年8月至113年6月廢水排放紀錄（或聲請本院向桃園市政府環保局函調），證明廢水處理廠仍舊持續運轉到113年之後，證明被告非法資遣李賢學；㈥提供觀音廠廢止供電線路並斷電之日期資料，證明迄113年5月，69,000伏特供電系統仍在運轉，被告資遣最高階技術人員賴昭典，係屬針對性；㈦提供觀音廠庫存氯氣與四氯化鈦（禁水性物質）之退運單據，欲證明被告於112年8月後，工廠仍持續操作生產二氧化鈦漿料，卻大量裁減基層員工，分化勞工團結、解散工會、驅逐曾為勞工權益發聲者，並證明被告不思挽留原告而將原告資遣之行為，實屬違反工會法第35條之事實；㈧提供觀音廠113年8月仍在職員工且具有唯一性或必然性之書面比較資料，證明原告與仍在職員工之差異性，並證明被告留任王永成而將賴昭典資遣之行為，實屬違反工會法第35條之事實；㈨提供觀音廠工廠登記證廢止資料，證明被告之二氧化鈦漿料廠、環保區廢水處理廠仍生產運轉，卻辦理工廠登記證之廢止，據以不當解僱原告之事實；㈩各梯次資遣名單相關註記及審核委員會討論之會議紀錄（本院卷○000-000、279、285-288、309頁），惟查，原告該等聲請或與本件確認僱傭關係是否存在等爭議無涉，或業經本院分別論述如前，均無調查必要。至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49號

原      告  李賢學  

            賴昭典  

被      告  台灣科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Mary Sweeney（韋麗）



訴訟代理人  沈以軒律師

            陳建同律師

            游鎮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解僱行為無效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

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李賢學、賴昭典各負擔百分之89、百分之11。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由劉意中變更為Mary Sweeney（韋麗），

    有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可憑，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

    （本院卷○000-000頁），並續行訴訟，核無不合。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李賢學（下與賴昭典合稱原告，如單指一人時則

    逕稱其名）自民國104年起，擔任被告觀音廠之環保區製程

    工程師，且為製程危害分析（Process Hazard Analysis，P

    HA）小組之副召集人、新化學品引進審核化學師、觀音廠化

    學品交互反應表之創製與維護人，受有多項安全相關專業訓

    練。被告關廠時，應由李賢學完成該區關廠製程危害分析，

    被告卻交由入職甫滿1年、未受過PHA訓練、不具PHA主筆資

    格之訴外人黃珮珊，與無環保區經驗之訴外人蔡旻僑，昧於

    觀音廠數十年來之慣例，竟將李賢學列名於第一批資遣名單

    。賴昭典則參與被告觀音廠建廠，曾任儀電經理、資深顧問

    ，具甲級廢水資格，工廠經驗豐富，所有儀電人員皆為賴昭

    典所培訓，為觀音廠最孚眾望之儀電顧問。被告關廠時，現

    場儀錶仍留有眾多輻射射源，其為具有危害性之放射性物質

    ，拆廠作業危險繁複，無一不與電力有關，偶發事件不能預

    期為無，況觀音廠迄113年6月始斷電，各項電氣設備斯時仍

    在運作，理應留任賴昭典仔細安排、督導射源拆除與報廢回

    收作業，惟103年被告公司自杜邦分割成立後，在勞資雙方

    商討關於員工新舊年資轉換會議上，賴昭典發表對勞方較為

    有利之言論，引起被告公司高層不悅，該年度賴昭典考績即

    被評為歷年最低之50％，被告亦將賴昭典列名第一批資遣名

    單。再原告皆參加訴外人台灣科慕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下稱科慕工會）於112年8月3日至7日之罷工，並應訴外人即

    科慕工會理事長洪天寶之邀請，參加同年月14日在桃園市勞

    工中心所舉行之第三場關廠補償協調會（下稱系爭協調會）

    ，當天與被告達成關廠補償協議，並經原告簽名。科慕工會

    曾就訴外人即工會幹部陳瑞祥、李明豪、謝日淦、李中石、

    姚志恒（下稱陳瑞祥等5人）參與系爭協調會，而致其等被

    列入優先資遣一事，向勞動部聲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下稱

    系爭裁決案），嗣於113年3月22日被告與陳瑞祥等5人達成

    和解，由此可見被告違反工會法第35條，對參與系爭協調會

    進行關廠補償協議之勞工給予不公平待遇。另被告之二氧化

    鈦生產製程雖於112年8月1日起停止生產，但二氧化鈦漿料

    之生產仍持續服務客戶，因此環保區廢水處理廠仍持續運轉

    至113年之後，觀音廠69,000伏特系統亦持續運轉供電至同

    年5月之後，既原告所負責之區域仍正常運作，何來因歇業

    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原告竟遭被告於同年9月30日資遣而

    終止勞動契約，被告解僱行為應屬無效。為此，爰依法提起

    訴訟。並聲明：㈠確認李賢學與被告之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

    應自112年10月1日起至李賢學復職之日止，按月給付李賢學

    240,85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確認賴昭典與被告之僱傭關係於112

    年10月1日起至000年0月00日間存在。㈣被告應給付賴昭典1,

    757,910元，及自112年10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

    於每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基於員工過往之工作表現、員工所提供之勞

    務是否與關廠作業相關，及是否具可替代性等綜合考量，方

    列出112年9月30日第一階段大量解僱名單，自始與原告是否

    參加系爭協調會無關。李賢學擔任被告製程工程師，自107

    年起至111年止之績效表現分數平均為81％，為所屬部門最差

    ，且有關製程危害分析，被告共有16位員工與李賢學同樣於

    107年取得專業證照，故其工作具有可替代性，被告之系爭

    解僱，自與其是否參與系爭協調會無涉。賴昭典之工作績效

    表現，於107年起至111年止，平均為所屬部門最末位，被告

    關廠後即無各項儀電問題等業務需求，由其他儀電團隊之人

    員協助關廠所需儀電工作即為已足，方將賴昭典列入大量解

    僱名單，而其係專為支援廠區生產運作之儀電技術，以使生

    產操作穩定，實與被告後續關廠作業並不相關，且被告關廠

    已不再從事生產，亦有其他過往績效表現更佳之同仁可提供

    後續關廠過程所需儀電相關專業。被告與科慕工會等人於系

    爭裁決案所達成之和解，乃係基於裁決委員勸諭及訴訟經濟

    目的，並非代表被告有何違反工會法之情事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124頁）：

  ㈠李賢學自104年3月1日起，以月投保薪資45,800元加保勞保於

    被告，嗣於112年9月30日退保。

  ㈡賴昭典自104年3月1日起，以月投保薪資45,800元加保勞保於

    被告，嗣於112年9月30日退保。

  ㈢原告均曾參與112年8月14日系爭協調會（本院卷一39頁）。

  ㈣陳瑞祥等5人曾向勞動部申請系爭裁決案，嗣於113年3月22日

    成立和解（本院卷一41-71頁）。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

    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受有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

    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查，李賢學主張兩造

    間之僱傭關係存在及賴昭典主張僱傭關係於112年10月1日起

    至113年2月29日止存在等節，俱為被告否認，原告如不訴請

    確認，其等基於僱傭契約可主張之權利即無法確定行使，其

    等在私法上之地位即受有侵害之危險，則原告提起確認之訴

    以排除此項危險，與上開規定並無不合，揆諸上開規定及說

    明，原告對被告提起確認之訴，自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應准予提起。

  ㈡被告於112年9月30日解僱原告之行為，是否構成工會法第35

    條第1項第1、4款規定而無效：

　　按工會法第35條規定：「（第1項）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

    理權之人，不得有下列行為：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

    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

    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對於勞工或求職者以不加

    入工會或擔任工會職務為僱用條件。對於勞工提出團體協

    商之要求或參與團體協商相關事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

    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對於勞工參與或支持爭議

    行為，而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不當影

    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第2項）雇主

    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為前項規定所為之解僱、降調

    或減薪者，無效。」；工會法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本法

    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所稱其他不利之待遇，包

    括意圖阻礙勞工參與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

    展，而對勞工為直接或間接不利之對待。本法第三十五條第

    一項第四款所稱其他不利之待遇，除前項規定情形外，並包

    括雇主對於勞工參與或支持依工會決議所為之行為，威脅提

    起或提起顯不相當之民事損害賠償訴訟之不利待遇。」工會

    法第35條第1項明定不當勞動行為之禁止，上述不當勞動行

    為禁止要件中，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3、4款為不利益待

    遇之規定，可見不利益待遇的成立要件至少可舉出：不利益

    待遇的原因（理由）、不利益待遇的態樣及兩者間的因果關

    係。至是否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之不當勞動行為，應依

    勞資關係脈絡，就勞工在工會中之地位、參與活動內容及雇

    主平時對工會之態度、所為不利待遇之程度、時期及合理性

    等一切客觀因素為斷。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

    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舉證係指就爭訟事實提出足供法院對其所主張者為有

    利認定之證據而言，若所舉證據，不能對其爭訟事實為相當

    之證明，自無從認定其主張為真正。次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

    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

    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原告既主張被告係基於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4款規定之

    原因而解僱原告，則應由原告就被告確基於不當勞動行為解

    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查：

　⒈被告曾依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4條規定，將解僱計畫書通知

    主管機關及相關單位或人員，並公開揭示之，解僱部門及人

    數為觀音廠256人，解僱日期及人數分別為112年9月30日60

    人、同年10月31日60人、同年11月30日60人、同年12月31日

    30人、113年1月31日10人、同年2月28日10人、同年3月31日

    10人、同年4月30日19人，解僱對象為鈦科技事業部員工及

    後勤行政單位員工，選定標準為部門、考績等，而依賴昭典

    107年至111年平均個人表現分數為85％，顯低於訴外人即同

    部門（Maint.E&I儀電維護部門）王永成99％、呂芳尚96％、

    陳建宏90％；而李賢學107年至111年平均個人表現分數為81％

    ，顯低於同部門（Technical RPOE研發技術部門）之蔡旻橋

    104％、訴外人郭崇瑞86％、黃財堡97％，有事業單位大量解僱

    計畫書、被告公司維護部儀電間接人員107年至111年績效考

    核紀錄、被告公司技術部前段間接人員107年至111年績效考

    核紀錄各1份在卷可考（本院卷○000-000、251頁），且為原

    告所不爭執（本院卷二309頁），可知被告大量解僱計畫中

    ，已預先規劃各梯次資遣日期及人數，並依特定部門及考績

    表現擇定資遣人選，而原告所屬部門均為解僱範圍，且原告

    近年之考績表現分別為各該部門劣後之人員，堪以認定。

　⒉有關被告決定各梯次資遣人員名單，係依其自願、對關廠作

    業影響較小、完成關廠任務、考績不佳或有替代人選等情，

    有被告就各梯次大量解僱名單考量相對應資料（下稱系爭解

    僱名單）在卷可稽（本院卷○000-000頁），系爭解僱名單所

    列之解僱理由並無對何人係工會幹部或曾參與工會活動、支

    持爭議行為等加以註記或說明，再李賢學之解僱理由係「Po

    or Performance或有替代人選」，賴昭典之解僱理由係「Po

    or performance/與Decommissioning影響較小」（本院卷二

    252、256頁），而與原告同梯次且解僱事由相類者約有14人

    ，核與被告於大量解僱計畫中所述標準相符，已難認被告將

    原告安排在系爭解僱名單中之112年9月30日，係出於原告參

    與系爭調解會之考量。原告固爭執系爭解僱名單之形式真正

    ，其理由僅係要求被告出具112年8月以前之資料（本院卷二

    280、309頁），惟查系爭解僱名單係以部門、員工編號、資

    遣日期及理由等欄位作為區分及說明，原告未舉證該資料內

    容有何不實之處，亦未具體說明何謂112年8月以前之資料，

    難認原告主張可採。

　⒊原告自陳：我們是工會會員，但不是幹部，我們沒有向勞動

    部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系爭協調會共開了3次，我們是

    第3次加入，我們沒有一併與陳瑞祥向勞動部申請裁決，當

    時是以工會幹部為主，他們大部分是技術員（助理工程師）

    ，在薪資待遇上跟我們有一段落差，我們在工會沒有幹部職

    務，我們不希望我們加入模糊了他們的訴求，我們是臨時去

    協商，系爭協調會後，當時已釋出善意，工會結束罷工，準

    備要跟公司談補償，後面有什麼活動我們不知道等語（本院

    卷○000-000、208頁；卷二308頁），可見原告並無擔任工會

    職務，且係臨時參與或支持爭議行為，系爭協調會後續亦未

    見工會有何規劃相關活動，難認被告對原告安排資遣名單及

    日期，係意圖阻礙原告參與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力或影響

    工會發展，亦非屬被告對原告威脅提起或提起顯不相當之民

    事損害賠償訴訟之不利待遇。

　⒋至李賢學主張其在環保區PHA小組裡的地位及具有不可取代性

    云云（本院卷一211頁），惟查，證人即被告公司研發製程

    工程師黃財堡證稱：被告關廠時要做關廠清污排空製程的PH

    A，關廠PHA是由訴外人即我老闆胡賀勛負責，廠內分很多製

    程，有分前後段，前段又分很多區域，李賢學負責環保區及

    水泥區排空清污PHA負責人，被告資遣李賢學時，環保區及

    水泥區PHA還沒結束，李賢學被資遣後就由黃珮珊來負責，P

    HA有分第一、第二階段，李賢學主要是完成第一階段，後面

    第二階段前段由胡賀勛叫我去完成，所以我比較晚被資遣，

    後來因為黃珮珊也是被排到10月資遣名單，後來胡賀勛把工

    作交給另一製程工程師蔡旻橋，我被資遣當時，尚有其他工

    會活動參與人員仍在職，像操作或維護，還是做關廠清污排

    空，所以部分的人還會被留下來，李賢學被資遣後，前段PH

    A清空排污工作流程目前都正常，還有其他現場工程師幫忙

    ，在PSM中的標準，公司是有彈性讓沒有經驗的人去當Leade

    r等語（本院卷○000-000頁），足認被告就環保區及水泥區

    之PHA作業，仍有其他製程工程師得以支援，且過程並無不

    順利之處，縱認被告所安排之工程師不具PHA主筆資格，仍

    屬被告彈性裁量範圍而無違反相關作業規範，則李賢學主張

    其具有不可替代性，殊嫌無據。

　⒌另賴昭典主張王永成可證明其是否具有可替代性云云（本院

    卷一211頁），惟依其111年、112年工作目標內容觀之，多

    為提供現場儀電支持、技術支持並解決提交上來的儀電方面

    的問題、參加生產晨會，為儀電方面的困難問題提供支持，

    回答技術問題並給出建議和解決辦法、為新儀器調研提供支

    持、幫助解決問題、培訓儀電工程師使其儘快熟悉工作、培

    訓儀電工程師以彌補分析儀、燃燒爐和其他儀器方面的技術

    不足、儀電職能持續改進、無安全問題無過期文件等，有各

    該工作目標資料在卷可查（本院卷○000-000頁），此形式真

    正為賴昭典所不爭執（本院卷二309頁），可知其工作係提

    供儀電問題之解決方案、培訓相關人力，未見其具不可替代

    性及被告關廠所唯一必要人力。另據王永成於113年8月26日

    具狀表示就原告資遣順序如何決定並不知悉，乃係由廠長及

    其幕僚討論決定，其並未且無權參與，亦無法判斷賴昭典之

    工作內容就關廠是否具有取代性等語（本院卷二271頁），

    可見王永成亦無法證明賴昭典主張為真，而賴昭典亦未舉證

    證明被告將其安排於系爭解僱名單中之112年9月30日資遣，

    是否符合不利益待遇的成立要件，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

    其說，則賴昭典此部分主張尚不足採。

　⒍綜前，依原告所提證據資料尚無法證明被告有因原告組織工

    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有無擔任工會職務，抑或對

    於原告參與或支持系爭協調會等，而解僱原告等情，原告復

    未能舉證被告有就原告有針對性，或有何不利益待遇之不當

    勞動行為，即難認被告有違反工會法第35條第2項規定所為

    之解僱為無效。從而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業經被告於112年9

    月30日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1款合法終止

    （本院卷一157、158頁），兩造間已無僱傭關係存在，本院

    即無庸審酌原告依勞基法及僱傭契約所為各項請求是否有據

    ，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及勞動法規等法律關係，

    請求如訴之聲明所示內容，均非正當，不應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至於原告聲請被告：㈠提出自112年8月

    中旬，關廠PHA啟動後之Excel檔，證明當時是全部PHA一起

    做而非環保區作業時程係設定所有區域最後完成，李賢學所

    能提供之勞務極其有限；㈡提出過去10幾年觀音廠所有PHA的

    Leader名單，證明被告指定黃珮珊接續李賢學之安排係基於

    非法解僱之故；㈢提出自112年7月關廠以來每月觀音廠加班

    費支出，可證被告在前3梯大量裁減人員後，留下來之員工

    還能申報加班費並墊高平均工資而增加資遣費，並無減少勞

    工之必要，且係藉機除掉為勞工權益發聲者；㈣提出觀音廠

    二氧化鈦漿料生產日報表及出貨紀錄或發票以確認停產日期

    ，證明漿料廠仍持續生產而仍需儀電技術人員維護；㈤提供1

    12年8月至113年6月廢水排放紀錄（或聲請本院向桃園市政

    府環保局函調），證明廢水處理廠仍舊持續運轉到113年之

    後，證明被告非法資遣李賢學；㈥提供觀音廠廢止供電線路

    並斷電之日期資料，證明迄113年5月，69,000伏特供電系統

    仍在運轉，被告資遣最高階技術人員賴昭典，係屬針對性；

    ㈦提供觀音廠庫存氯氣與四氯化鈦（禁水性物質）之退運單

    據，欲證明被告於112年8月後，工廠仍持續操作生產二氧化

    鈦漿料，卻大量裁減基層員工，分化勞工團結、解散工會、

    驅逐曾為勞工權益發聲者，並證明被告不思挽留原告而將原

    告資遣之行為，實屬違反工會法第35條之事實；㈧提供觀音

    廠113年8月仍在職員工且具有唯一性或必然性之書面比較資

    料，證明原告與仍在職員工之差異性，並證明被告留任王永

    成而將賴昭典資遣之行為，實屬違反工會法第35條之事實；

    ㈨提供觀音廠工廠登記證廢止資料，證明被告之二氧化鈦漿

    料廠、環保區廢水處理廠仍生產運轉，卻辦理工廠登記證之

    廢止，據以不當解僱原告之事實；㈩各梯次資遣名單相關註

    記及審核委員會討論之會議紀錄（本院卷○000-000、279、2

    85-288、309頁），惟查，原告該等聲請或與本件確認僱傭

    關係是否存在等爭議無涉，或業經本院分別論述如前，均無

    調查必要。至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

    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第85條第1項本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49號

原      告  李賢學  

            賴昭典  

被      告  台灣科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Mary Sweeney（韋麗）



訴訟代理人  沈以軒律師

            陳建同律師

            游鎮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解僱行為無效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李賢學、賴昭典各負擔百分之89、百分之11。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由劉意中變更為Mary Sweeney（韋麗），有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可憑，亦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000-000頁），並續行訴訟，核無不合。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李賢學（下與賴昭典合稱原告，如單指一人時則逕稱其名）自民國104年起，擔任被告觀音廠之環保區製程工程師，且為製程危害分析（Process Hazard Analysis，PHA）小組之副召集人、新化學品引進審核化學師、觀音廠化學品交互反應表之創製與維護人，受有多項安全相關專業訓練。被告關廠時，應由李賢學完成該區關廠製程危害分析，被告卻交由入職甫滿1年、未受過PHA訓練、不具PHA主筆資格之訴外人黃珮珊，與無環保區經驗之訴外人蔡旻僑，昧於觀音廠數十年來之慣例，竟將李賢學列名於第一批資遣名單。賴昭典則參與被告觀音廠建廠，曾任儀電經理、資深顧問，具甲級廢水資格，工廠經驗豐富，所有儀電人員皆為賴昭典所培訓，為觀音廠最孚眾望之儀電顧問。被告關廠時，現場儀錶仍留有眾多輻射射源，其為具有危害性之放射性物質，拆廠作業危險繁複，無一不與電力有關，偶發事件不能預期為無，況觀音廠迄113年6月始斷電，各項電氣設備斯時仍在運作，理應留任賴昭典仔細安排、督導射源拆除與報廢回收作業，惟103年被告公司自杜邦分割成立後，在勞資雙方商討關於員工新舊年資轉換會議上，賴昭典發表對勞方較為有利之言論，引起被告公司高層不悅，該年度賴昭典考績即被評為歷年最低之50％，被告亦將賴昭典列名第一批資遣名單。再原告皆參加訴外人台灣科慕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下稱科慕工會）於112年8月3日至7日之罷工，並應訴外人即科慕工會理事長洪天寶之邀請，參加同年月14日在桃園市勞工中心所舉行之第三場關廠補償協調會（下稱系爭協調會），當天與被告達成關廠補償協議，並經原告簽名。科慕工會曾就訴外人即工會幹部陳瑞祥、李明豪、謝日淦、李中石、姚志恒（下稱陳瑞祥等5人）參與系爭協調會，而致其等被列入優先資遣一事，向勞動部聲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下稱系爭裁決案），嗣於113年3月22日被告與陳瑞祥等5人達成和解，由此可見被告違反工會法第35條，對參與系爭協調會進行關廠補償協議之勞工給予不公平待遇。另被告之二氧化鈦生產製程雖於112年8月1日起停止生產，但二氧化鈦漿料之生產仍持續服務客戶，因此環保區廢水處理廠仍持續運轉至113年之後，觀音廠69,000伏特系統亦持續運轉供電至同年5月之後，既原告所負責之區域仍正常運作，何來因歇業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原告竟遭被告於同年9月30日資遣而終止勞動契約，被告解僱行為應屬無效。為此，爰依法提起訴訟。並聲明：㈠確認李賢學與被告之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自112年10月1日起至李賢學復職之日止，按月給付李賢學240,85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確認賴昭典與被告之僱傭關係於112年10月1日起至000年0月00日間存在。㈣被告應給付賴昭典1,757,910元，及自112年10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按月於每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基於員工過往之工作表現、員工所提供之勞務是否與關廠作業相關，及是否具可替代性等綜合考量，方列出112年9月30日第一階段大量解僱名單，自始與原告是否參加系爭協調會無關。李賢學擔任被告製程工程師，自107年起至111年止之績效表現分數平均為81％，為所屬部門最差，且有關製程危害分析，被告共有16位員工與李賢學同樣於107年取得專業證照，故其工作具有可替代性，被告之系爭解僱，自與其是否參與系爭協調會無涉。賴昭典之工作績效表現，於107年起至111年止，平均為所屬部門最末位，被告關廠後即無各項儀電問題等業務需求，由其他儀電團隊之人員協助關廠所需儀電工作即為已足，方將賴昭典列入大量解僱名單，而其係專為支援廠區生產運作之儀電技術，以使生產操作穩定，實與被告後續關廠作業並不相關，且被告關廠已不再從事生產，亦有其他過往績效表現更佳之同仁可提供後續關廠過程所需儀電相關專業。被告與科慕工會等人於系爭裁決案所達成之和解，乃係基於裁決委員勸諭及訴訟經濟目的，並非代表被告有何違反工會法之情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124頁）：

  ㈠李賢學自104年3月1日起，以月投保薪資45,800元加保勞保於被告，嗣於112年9月30日退保。

  ㈡賴昭典自104年3月1日起，以月投保薪資45,800元加保勞保於被告，嗣於112年9月30日退保。

  ㈢原告均曾參與112年8月14日系爭協調會（本院卷一39頁）。

  ㈣陳瑞祥等5人曾向勞動部申請系爭裁決案，嗣於113年3月22日成立和解（本院卷一41-71頁）。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受有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查，李賢學主張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及賴昭典主張僱傭關係於112年10月1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存在等節，俱為被告否認，原告如不訴請確認，其等基於僱傭契約可主張之權利即無法確定行使，其等在私法上之地位即受有侵害之危險，則原告提起確認之訴以排除此項危險，與上開規定並無不合，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原告對被告提起確認之訴，自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應准予提起。

  ㈡被告於112年9月30日解僱原告之行為，是否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4款規定而無效：

　　按工會法第35條規定：「（第1項）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不得有下列行為：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對於勞工或求職者以不加入工會或擔任工會職務為僱用條件。對於勞工提出團體協商之要求或參與團體協商相關事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對於勞工參與或支持爭議行為，而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第2項）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為前項規定所為之解僱、降調或減薪者，無效。」；工會法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所稱其他不利之待遇，包括意圖阻礙勞工參與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而對勞工為直接或間接不利之對待。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其他不利之待遇，除前項規定情形外，並包括雇主對於勞工參與或支持依工會決議所為之行為，威脅提起或提起顯不相當之民事損害賠償訴訟之不利待遇。」工會法第35條第1項明定不當勞動行為之禁止，上述不當勞動行為禁止要件中，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3、4款為不利益待遇之規定，可見不利益待遇的成立要件至少可舉出：不利益待遇的原因（理由）、不利益待遇的態樣及兩者間的因果關係。至是否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之不當勞動行為，應依勞資關係脈絡，就勞工在工會中之地位、參與活動內容及雇主平時對工會之態度、所為不利待遇之程度、時期及合理性等一切客觀因素為斷。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舉證係指就爭訟事實提出足供法院對其所主張者為有利認定之證據而言，若所舉證據，不能對其爭訟事實為相當之證明，自無從認定其主張為真正。次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原告既主張被告係基於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4款規定之原因而解僱原告，則應由原告就被告確基於不當勞動行為解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查：

　⒈被告曾依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4條規定，將解僱計畫書通知主管機關及相關單位或人員，並公開揭示之，解僱部門及人數為觀音廠256人，解僱日期及人數分別為112年9月30日60人、同年10月31日60人、同年11月30日60人、同年12月31日30人、113年1月31日10人、同年2月28日10人、同年3月31日10人、同年4月30日19人，解僱對象為鈦科技事業部員工及後勤行政單位員工，選定標準為部門、考績等，而依賴昭典107年至111年平均個人表現分數為85％，顯低於訴外人即同部門（Maint.E&I儀電維護部門）王永成99％、呂芳尚96％、陳建宏90％；而李賢學107年至111年平均個人表現分數為81％，顯低於同部門（Technical RPOE研發技術部門）之蔡旻橋104％、訴外人郭崇瑞86％、黃財堡97％，有事業單位大量解僱計畫書、被告公司維護部儀電間接人員107年至111年績效考核紀錄、被告公司技術部前段間接人員107年至111年績效考核紀錄各1份在卷可考（本院卷○000-000、251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二309頁），可知被告大量解僱計畫中，已預先規劃各梯次資遣日期及人數，並依特定部門及考績表現擇定資遣人選，而原告所屬部門均為解僱範圍，且原告近年之考績表現分別為各該部門劣後之人員，堪以認定。

　⒉有關被告決定各梯次資遣人員名單，係依其自願、對關廠作業影響較小、完成關廠任務、考績不佳或有替代人選等情，有被告就各梯次大量解僱名單考量相對應資料（下稱系爭解僱名單）在卷可稽（本院卷○000-000頁），系爭解僱名單所列之解僱理由並無對何人係工會幹部或曾參與工會活動、支持爭議行為等加以註記或說明，再李賢學之解僱理由係「Poor Performance或有替代人選」，賴昭典之解僱理由係「Poor performance/與Decommissioning影響較小」（本院卷二252、256頁），而與原告同梯次且解僱事由相類者約有14人，核與被告於大量解僱計畫中所述標準相符，已難認被告將原告安排在系爭解僱名單中之112年9月30日，係出於原告參與系爭調解會之考量。原告固爭執系爭解僱名單之形式真正，其理由僅係要求被告出具112年8月以前之資料（本院卷二280、309頁），惟查系爭解僱名單係以部門、員工編號、資遣日期及理由等欄位作為區分及說明，原告未舉證該資料內容有何不實之處，亦未具體說明何謂112年8月以前之資料，難認原告主張可採。

　⒊原告自陳：我們是工會會員，但不是幹部，我們沒有向勞動部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系爭協調會共開了3次，我們是第3次加入，我們沒有一併與陳瑞祥向勞動部申請裁決，當時是以工會幹部為主，他們大部分是技術員（助理工程師），在薪資待遇上跟我們有一段落差，我們在工會沒有幹部職務，我們不希望我們加入模糊了他們的訴求，我們是臨時去協商，系爭協調會後，當時已釋出善意，工會結束罷工，準備要跟公司談補償，後面有什麼活動我們不知道等語（本院卷○000-000、208頁；卷二308頁），可見原告並無擔任工會職務，且係臨時參與或支持爭議行為，系爭協調會後續亦未見工會有何規劃相關活動，難認被告對原告安排資遣名單及日期，係意圖阻礙原告參與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亦非屬被告對原告威脅提起或提起顯不相當之民事損害賠償訴訟之不利待遇。

　⒋至李賢學主張其在環保區PHA小組裡的地位及具有不可取代性云云（本院卷一211頁），惟查，證人即被告公司研發製程工程師黃財堡證稱：被告關廠時要做關廠清污排空製程的PHA，關廠PHA是由訴外人即我老闆胡賀勛負責，廠內分很多製程，有分前後段，前段又分很多區域，李賢學負責環保區及水泥區排空清污PHA負責人，被告資遣李賢學時，環保區及水泥區PHA還沒結束，李賢學被資遣後就由黃珮珊來負責，PHA有分第一、第二階段，李賢學主要是完成第一階段，後面第二階段前段由胡賀勛叫我去完成，所以我比較晚被資遣，後來因為黃珮珊也是被排到10月資遣名單，後來胡賀勛把工作交給另一製程工程師蔡旻橋，我被資遣當時，尚有其他工會活動參與人員仍在職，像操作或維護，還是做關廠清污排空，所以部分的人還會被留下來，李賢學被資遣後，前段PHA清空排污工作流程目前都正常，還有其他現場工程師幫忙，在PSM中的標準，公司是有彈性讓沒有經驗的人去當Leader等語（本院卷○000-000頁），足認被告就環保區及水泥區之PHA作業，仍有其他製程工程師得以支援，且過程並無不順利之處，縱認被告所安排之工程師不具PHA主筆資格，仍屬被告彈性裁量範圍而無違反相關作業規範，則李賢學主張其具有不可替代性，殊嫌無據。

　⒌另賴昭典主張王永成可證明其是否具有可替代性云云（本院卷一211頁），惟依其111年、112年工作目標內容觀之，多為提供現場儀電支持、技術支持並解決提交上來的儀電方面的問題、參加生產晨會，為儀電方面的困難問題提供支持，回答技術問題並給出建議和解決辦法、為新儀器調研提供支持、幫助解決問題、培訓儀電工程師使其儘快熟悉工作、培訓儀電工程師以彌補分析儀、燃燒爐和其他儀器方面的技術不足、儀電職能持續改進、無安全問題無過期文件等，有各該工作目標資料在卷可查（本院卷○000-000頁），此形式真正為賴昭典所不爭執（本院卷二309頁），可知其工作係提供儀電問題之解決方案、培訓相關人力，未見其具不可替代性及被告關廠所唯一必要人力。另據王永成於113年8月26日具狀表示就原告資遣順序如何決定並不知悉，乃係由廠長及其幕僚討論決定，其並未且無權參與，亦無法判斷賴昭典之工作內容就關廠是否具有取代性等語（本院卷二271頁），可見王永成亦無法證明賴昭典主張為真，而賴昭典亦未舉證證明被告將其安排於系爭解僱名單中之112年9月30日資遣，是否符合不利益待遇的成立要件，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則賴昭典此部分主張尚不足採。

　⒍綜前，依原告所提證據資料尚無法證明被告有因原告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有無擔任工會職務，抑或對於原告參與或支持系爭協調會等，而解僱原告等情，原告復未能舉證被告有就原告有針對性，或有何不利益待遇之不當勞動行為，即難認被告有違反工會法第35條第2項規定所為之解僱為無效。從而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業經被告於112年9月30日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1款合法終止（本院卷一157、158頁），兩造間已無僱傭關係存在，本院即無庸審酌原告依勞基法及僱傭契約所為各項請求是否有據，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及勞動法規等法律關係，請求如訴之聲明所示內容，均非正當，不應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至於原告聲請被告：㈠提出自112年8月中旬，關廠PHA啟動後之Excel檔，證明當時是全部PHA一起做而非環保區作業時程係設定所有區域最後完成，李賢學所能提供之勞務極其有限；㈡提出過去10幾年觀音廠所有PHA的Leader名單，證明被告指定黃珮珊接續李賢學之安排係基於非法解僱之故；㈢提出自112年7月關廠以來每月觀音廠加班費支出，可證被告在前3梯大量裁減人員後，留下來之員工還能申報加班費並墊高平均工資而增加資遣費，並無減少勞工之必要，且係藉機除掉為勞工權益發聲者；㈣提出觀音廠二氧化鈦漿料生產日報表及出貨紀錄或發票以確認停產日期，證明漿料廠仍持續生產而仍需儀電技術人員維護；㈤提供112年8月至113年6月廢水排放紀錄（或聲請本院向桃園市政府環保局函調），證明廢水處理廠仍舊持續運轉到113年之後，證明被告非法資遣李賢學；㈥提供觀音廠廢止供電線路並斷電之日期資料，證明迄113年5月，69,000伏特供電系統仍在運轉，被告資遣最高階技術人員賴昭典，係屬針對性；㈦提供觀音廠庫存氯氣與四氯化鈦（禁水性物質）之退運單據，欲證明被告於112年8月後，工廠仍持續操作生產二氧化鈦漿料，卻大量裁減基層員工，分化勞工團結、解散工會、驅逐曾為勞工權益發聲者，並證明被告不思挽留原告而將原告資遣之行為，實屬違反工會法第35條之事實；㈧提供觀音廠113年8月仍在職員工且具有唯一性或必然性之書面比較資料，證明原告與仍在職員工之差異性，並證明被告留任王永成而將賴昭典資遣之行為，實屬違反工會法第35條之事實；㈨提供觀音廠工廠登記證廢止資料，證明被告之二氧化鈦漿料廠、環保區廢水處理廠仍生產運轉，卻辦理工廠登記證之廢止，據以不當解僱原告之事實；㈩各梯次資遣名單相關註記及審核委員會討論之會議紀錄（本院卷○000-000、279、285-288、309頁），惟查，原告該等聲請或與本件確認僱傭關係是否存在等爭議無涉，或業經本院分別論述如前，均無調查必要。至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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